
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以及《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在审阅相关议案资料后，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为： 

 

一、 独立董事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往来、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

独立意见 ：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以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的要求，我们作为公司的独

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对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和对外担保

情况进行了仔细的核查，并发表以下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1）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计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违规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公司与相关关联公司发生的资金往来均为正常性资金往

来。 

（2）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也不存在直接或间接为除控股子

公司以外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事

项，能够严格控制对外担保的风险，不存在与“证监发[2003]56 号”文“证监发[2005]120

号”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规定相违背的情形。 

（3）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止，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所提供担保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名

称 

担保额度

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

日期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物（如

有） 

反担保情

况（如有） 
担保期 

是否履行

完毕 

是否为关

联方担保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

称 

担保额度

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

日期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物（如

有） 

反担保情

况（如有） 
担保期 

是否履行

完毕 

是否为关

联方担保 

天津信隆实

业有限公司 

2016年 03

月 11日 
8,000 

2016年 05

月 09日 
3,160 

连带责任

保证 
  7年 否 否 

天津信隆实

业有限公司 

2018年 03

月 10日 
2,300 

2018年 05

月 11日 
713.26 

连带责任

保证 
  5年 否 否 

天津信隆实

业有限公司 

2021年 03

月 22日 
8,000 

2021年 09

月 27日 
7,880 

连带责任

保证 
  1年 否 否 

天津信隆实

业有限公司 

2021年 03

月 22日 
3,500 

2021年 11

月 01日 
3,500 

连带责任

保证 
  1年 否 否 

天津信隆实

业有限公司 

2021年 03

月 22日 
2,000 

2021年 08

月 27日 
500 

连带责任

保证 
  1年 否 否 

天津信隆实

业有限公司 

2021年 03

月 22日 
1,500 

2021年 11

月 26日 
700 

连带责任

保证 
  1年 否 否 

天津信隆实

业有限公司 

2021年 03

月 22日 
3,000 

2021年 06

月 22日 
3,000 

连带责任

保证 
  1年 否 否 

天津信隆实

业有限公司 

2021年 03

月 22日 
2,000  1,687.98 

连带责任

保证 
  1年 否 否 

天津信隆实

业有限公司 

2021年 03

月 22日 
1,500  0 

连带责任

保证 
  未签约 是 否 

天津信隆实

业有限公司 

2021年 03

月 22日 
2,000  0 

连带责任

保证 
  未签约 是 否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司

担保额度合计（B1） 
28,500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

实际发生额合计（B2） 
17,267.98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子

公司担保额度合计（B3） 
30,300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实际

担保余额合计（B4） 
21,141.24 

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

称 

担保额度

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

日期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物（如

有） 

反担保情

况（如有） 
担保期 

是否履行

完毕 

是否为关

联方担保 

公司担保总额（即前三大项的合计） 

报告期内审批担保额度合计

（A1+B1+C1） 
28,500 

报告期内担保实际发生

额合计（A2+B2+C2） 
17,267.98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担保额度合计

（A3+B3+C3） 
30,300 

报告期末实际担保余额

合计（A4+B4+C4） 
21,141.24 

实际担保总额（即 A4+B4+C4）占公司净资产的比

例 
24.79%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余额

（D） 
0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

提供的债务担保余额（E） 
21,141.24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50%部分的金额（F） 0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D+E+F） 21,141.24 

对未到期担保合同，报告期内已发生担保责任或

有证据表明有可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提供了总额为 30,300万元的连

带责任保证，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天津信隆共有借款 21,141.24万元未

到期，如到期不能偿还，本公司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说明（如有） 无 

上述担保公司均已依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办法》规定，履行了

必要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解决其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有助于促进控股子公司的经营发展，提高其经营效益，分享其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 

 

二、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研究、审议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提出的《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中汇会审[2022]2539号确认，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日，深圳信隆健

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人民币 272,525,892.20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利润分配如下： 

1、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本年度按照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为人民币 21,718,864.05元； 

提取上述法定盈余公积金后，2021 年度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加上以前年度滚存未分

配利润，累积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 349,942,294.50元。 

2、2021年度不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 

3、以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股本 364,498,900 股(不含已回购的库存股 4,001,100 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现金红利 2.50 元（含税），共计派现金红利 91,124,725.00元，

剩余利润 258,817,569.50元作为未分配利润留存。 

4、2021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

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比例将按分派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我们认为，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基于公司 2021年度经营与财务状况而做出的安

排，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我们同意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依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和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

董事，我们对公司《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基于独立判断的

立场，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依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经营管理

的需求建立、完善了公司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并设置组织严谨适用的内部控制检查监督部门。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基本完整合理，在所有重大方面得到了有效执行和监督检查，对公司

的生产经营起到了很大监控制衡和指导的作用，有力地保障了公司经营管理的正常化和决策的

科学化，防范和化解了各类风险，保障了财务信息的准确和公司资产的安全完整，公司内部控

制有效。公司依照《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的原则，在内部控制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的基础

上，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自我评价。我们审阅了公司编制的《2021 年度内部控制

自我评价报告》认为：报告内容能真实准确的反映公司内部控制建设及运行的真实情况，我们

认同该报告。 

 

四、独立董事关于2021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中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薪酬披露进行了认真的审核，认为：2021年度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酬劳

严格依照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及《能力薪资制度管理办法》执行，制

度的制定兼具激励与约束机制，薪酬定位符合行业及地区薪酬水平，2021年内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均能勤勉尽责，薪酬发放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认为

2021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真实合理。 

 

五、独立董事关于《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报告》的独立

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详细阅读相关资

料、积极与公司管理层进行沟通，并参加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认真地审议了《深圳

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报告》的全文及摘要，发表独立意见如下：经审核,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报

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

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六、关于《关于聘任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

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具备足够的独立

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依以往的合作

经验，互动良好、审计严谨、立场公正，续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有利于保障

公司审计工作质量，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我们同意聘

请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年度财务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并将该议

案提报股东大会审批。 

 

独立董事：陈大路、高海军、甘勇明、王巍望 

2022年 4 月 21日 

 


